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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機場兩年來已無班機起降，人人皆曰應該關閉，能要將它升格為國際機場嗎？尤其，

在新政府現階的兩岸與國際政治思維下，恆春成為國際機場的經濟效益為何？是僅供蚊子

起降用嗎？ 

（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為了加速推動太陽能，經濟部長李世光

支持全台違建都可在安裝太陽能發電板後就地合法，提出嚴正

異議籲請政府正視。本席完全支持節能減碳政策，也希望人民

擁有一個安全的居家環境！但是，違建與綠能根本是風馬牛不

相及的兩回事，違建不僅引發公共安全的疑慮，對居住者而言

亦有安全問題。政府豈能為了加速推動太陽能發電的綠能，竟

支持加裝太陽能板的違建即可合法，完全無視公共安全及違法

者，可因合法化得到的鉅額利益？那是否也意味著，政府為了

建築安全訂定的所有建築標準、要求的建照審核、按圖施工等

都不必太理會了？再說，違建的認定不就是為了擔心加蓋的建

物，會影響全般原建築的結構及安全嗎？難道加裝太陽板，這

些影響建築安全的顧慮就沒有了？就如同，經漂白的洗錢就不

是犯罪了嗎？那麼，請問清境農場那麼多的違章民宿，是否也

在屋頂多裝上幾塊太陽能板，就也可以就地合法？政府為推動

一個政策，到如此目無法紀、飢不擇食、不擇手段，是否也等

於變相的告訴人民，可以任由的巧立名目來玩法弄法？可以為

某一目的而讓公共安全與法治精神成為陪葬品嗎？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提升太陽光電的裝置容量，經濟部長李世光日前在立法院表示，可以讓全台各縣市比照

高雄市，讓違建屋頂改裝太陽能後合法化，經濟部將和各縣市溝通，能源局長林全能也表

示會協助地方，比照高雄模式，以讓兩年內屋頂型太陽光電裝置容量達到 61 萬瓩的目標。 

二、內政部日前才公布全台違建急速增加，經查報的違建已高達 66 萬戶的歷年新高，政府正研

修《建築法》以重罰加速拆除違建，然不過數日，經濟部卻提出讓違建合法化的旁門左道

，政府施政如此沒有章法，台灣社會如何不亂？根據內政部《建築法》修正草案，未來將

採「以罰代拆」的方式，以迫使違建戶自行拆違建，政府釋出重罰拆違建的決心，原可收

嚇阻之效，但在經濟部這番話後，此一嚇阻之效豈不形同作廢？ 

三、政府施政是可以有些彈性，但彈性也需有所節制，否則喧賓奪主，政府若每項政策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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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行事，大開旁門左道，置法紀尊嚴於何地？社會價值觀又豈有不崩跌之理？想想，今

天農地興建農舍違規情況嚴重，孰令致之？「法律者，國家治天下之柄也」，政府因為想

要發展太陽光電，就讓違建就地合法，這不但衝擊都市景觀，也讓政府法律威信掃地盡矣

，須知，「政無常規，民無常心」，政府每每在常規下開旁門，民眾都看在眼裡，久而久

之，自然視法規為兒戲，法治體制亦必大亂。 

四、用違建換裝太陽能板的作法，一定可增加民眾裝置太陽能的誘因，但公共安全與法治精神

則成為陪葬品。大家只要記得蓋違建的同時，在上面裝上幾塊太陽能板即可合法化。如果

此法可行，推而廣之，那些違章工廠是否也在屋頂多裝上幾塊太陽能板，也可以就地合法

？ 

五、民進黨的能源政策要全面廢核，以綠電比例提高到 20%補充電力缺口，為此既要在鹽灘地

種電，又要拿農地種電，海上則是蓋風電，還想要重啟抽蓄發電、多開小型水力電廠，這

等於是既要搶農地、又要搶漁場，還要破壞河川生態，現在是連都市的生態都要破壞──

讓違建全面合法，這種「大躍進」式的搞綠能，到底會帶來多大的破壞與風險，政府實在

該想清楚，不要到頭來，不但無法解決缺電問題，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 

（十七）本院王委員惠美，鑒於行政院自去（104）年 7 月底執行外籍與

港澳人士來台申辦「創業家簽證」相關計畫，該計畫原預計 1
年核發 2,000 張簽證，進而吸引外籍創業家來台深耕，以帶動國

際人才交流以及提昇我國產業轉型；然而根據統計，截至今（

105）年 10 月 6 日止，僅有 35 人申請、26 人通過，達成率僅

1.3%。瀏覽相關計畫，歸納出台灣缺乏整體新創環境、缺乏完

整宣傳以及足夠誘因、法規規定僵化、商業登記流程繁瑣又無

單一辦理窗口等因素，導致相關計畫乏人問津，行政院必須正

視上述問題，提出改善方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國發會統計，「創業家簽證」簽證計畫自 104 年七月開辦以來，至今僅有 35 人申請，

核准 26 人，分別有法國籍 7 名、美國 6 名、香港 4 名、加拿大 2 名、馬來西亞 2 名，其餘

5 人則分屬波蘭、德國、新加坡、墨西哥、宏都拉斯。申請者過半是來台讀書或工作，已有

一些台灣經驗，嘗試在台創業，直接從國外來台創業的人不多。 

二、政府補助新創事業發展，立意良善，但相關補助計畫宣傳不足，加上申請流程太繁瑣，因

此在實務上，許多新創者寧願不向政府申請，自己花多一點時間開發產品。劉說，政府稽

核經費往往會「對應科目」，甚至設期初、期中、期末的檢查點，通過後錢也不是一次給

足，但新創就像有機體，會往有利的方向成長。 


